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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」  

第 246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  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0日下午 2時 0分 

二、 地      點：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 

三、 主  持  人：林召集人智堅(陳副召集人章賢 代) 

四、 出列席單位：詳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依凡 

五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 245次委員會會議

決議辦理情形。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備查。 

六、 報告案： 

(一) 「新竹市立體育場香山綜合運動場改建工程規劃設計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二) 「109年-111年新建幼兒園園舍委託規劃、設計及監造案─市立新竹幼兒

園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三) 「新竹市那魯灣文化聚落新建工程(第一次變更設計)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四) 「正群建設新竹市光華段223、223-1、223-2地號等3筆土地店鋪、集合

住宅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(五) 「鑫陞建設新竹市忠孝段308、309地號等兩筆土地十層集合住宅新建工

程」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

都市發展處報告：略。 

決議：原則同意追認。 

七、 審議案： 

(一) 「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專案通盤檢討(配合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周

邊開發)主要計畫(保留案第11案)開發計畫書」土地開發許可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修正，提送本府審視確認後通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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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住商混合區基地請補充步行動線與周邊交通配套、自行車停車空

間等資料，並調整車輛出入動線。 

(2) 本案後續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，於核發開發許可前，申請人須依

本案協議書第三條規定將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預告登記予

本府，並於請領使用執照前，完成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興闢並登

記移轉為本府所有，始得核發使用執照。 

2.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，提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

及產權預告登記證明(雙面印刷，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審議意見

修正對照表)1份予業務單位審視，俾利續辦備查事宜。 

「豐興鋼鐵新竹市東光段981-2地號等3筆公園新建工程」都市設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檢討後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： 

(1) 請將本案基地周圍同權屬之土地一併納入本開發計畫內整體規劃。 

(2) 請延續大車站綠帶設計，自公園北側境界線向內退縮10公尺、住商混合

區臨公園側及東側退縮10公尺，以上皆規劃帶狀式公共開放人行通廊。 

(3) 請以公共性及安全性為考量，重新配置公園，樹種配置勿複雜分散。 

(4) 道路用地部分請配合朝公園設計。 

(5) 請配合未來右側之公(十)整體規劃設計。 

2.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，提送修正之報告書資料予

業務單位及本府相關單位審視。 

(二) 「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科技商務區D7-B辦公大樓新建工程案」

都市設計審議案 

設計單位報告：略。 

討論：略。 

決議： 

1. 本案依委員及相關單位下列意見檢討後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： 

(1) 十字型帶狀式公共開放人行通廊(下稱通廊)須維持淨寬20公尺並

供做舒適及具公共性、開放性之人行環境，位置可適度彈性調整。

並請繪製D7街廓通廊之確切位置，以作為後期工程規劃依據。 

(2) 請評估交通特性補充足量之機車停車位。 

(3) 請調整展示中心旁綠地植栽配置，以利行人休憩。 

(4) 自行車道寬度請一致。 

(5) 請補充東勢街出入口詳圖(含人車動線及與通廊串聯說明)，另請

於臨D7-A大樓迴車道側增設至少4公尺人行道，通達公道五路。 

(6) 通廊開挖深度須自地面高程以下留足喬木覆土深度達150公分以上，

並補充剖面詳圖。 

2. 請申請者於收受會議紀錄之日起3個月內，提送修正之報告書資料予

業務單位及本府相關單位審視。 

八、 散會：下午 4時 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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